
  表格 39                  DCMP 254/2018 
在就經算定的索求款項而提出的訴訟中因欠缼行動而作出的判決 

(第 13 號命令第 1條規則；第 19 號命令第 2條規則；第 42 號命令第 1條規則；) 

 

香港特別行政區        
 

區域法院 

 
 

DCMP 2018 年  第 254 宗 
 

 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宜高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
 

 

及 

 

 

 答辯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鸿珠  
 

 

   2023 年 1 月   日   
 

   由於本案申請人的代表鍾沛林律師行於 2018 年 2 月 6 日收取了本被告授權人共

19 頁的答辯及反訴申請書另 4 頁誓章後並無在 28 天時限內發出抗辯通知書！ 

  就因答辯及反訴申請書第 13 段清楚列明原告宜高物業管理申請人的務必賠償$100

萬港幣，以及在第 12 段也清楚列明務必要支付最少$5 萬港幣訴訟費，也即務必賠償總

共為$105 萬港幣。 

 

 

區域法院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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